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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66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

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19 日以专人、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

全体董事。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: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会议应到董事 8 人，实到董事 8 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下属珠海富华风能开发

有限公司启动实施股份制改造方案的议案》。 

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会

议及 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三次会议的决议

（具体详见分别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、5 月 27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和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的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

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

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）。公司经营层已根据董事局的

授权，完成了公司下属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华

风能”）整合资产的工商变更工作（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的《珠海港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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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整合风电资产的进展情况公告》），现拟启动实施

富华风能股份制改造方案，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折股方案 

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信会师报字[2015]

第 410425 号《审计报告》为依据，将截至股改基准日 2015 年 6 月

30 日富华风能的净资产人民币 483,991,780.72 元，按 1:0.8717 比例折

为变更后的股份公司的股份总数，共计 421,875,000.00 股（余额人民

币 62,116,780,72 元计入资本公积）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。 

二、股改后的股权结构 

富华风能现有股东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公司全

资子公司）和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为变更后的股份公

司发起人，各发起人以其在富华风能中所持有的出资比例所对应的净

资产折为股份公司的股份进行认购，变更股份公司后，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发起人 

认购股份数

（万股） 

出资比例

（%） 
出资方式 

1 
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

集团有限公司 
41,377.50 98.08 净资产 

2 
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(集

团)有限公司 
810.00 1.92 净资产 

合计 42,187.50 100.00 净资产 

三、股改后权利义务的承接 

富华风能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，原有债权、债务及其他的法律

权利义务关系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完全承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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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股改后名称的变更 

富华风能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办理完成变更股份公司后的名称

工商预核准工作，预核准名称：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港昇公司”），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。 

五、股改后港昇公司的独立性 

股改后，港昇公司业务独立，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

上均独立运行。港昇公司将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章程、三会制度

及相关管理制度，完善治理结构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5 年 7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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